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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台灣近十多年以來，癌症一直高居國人十大

死因排行榜的首位，全台灣每年約有三萬多人死

於癌症，死亡人數每年都在增加，面對這「談癌

色變」的狀況，尤其在面臨病人臨終之時，病人

因著癌細胞的侵襲轉移產生身體與心靈的各種

症狀，常使照顧的醫護人員或親屬朋友不知所

措，因此安寧療護即是為了提供癌症末期另一種

替代性的照護模式而產生。 
安寧照顧實施的重點是著重於死亡前病人

病痛的控制及死亡後家屬精神的支持，透過專業

醫療團隊的精神照護，結合醫師、護理師、藥劑

師、臨床心理學家、營養師、物理治療師、社會

工作人員、精神科醫師、神職人員及志願服務人

員等專業人士，提供完整的醫療照顧的技巧，使

病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能減輕因疾病所產生的

身體與心靈的痛苦，它重視個人與生命的價值，

也重視人的權益以及維護病人尊嚴與生命素質

的全人照護，重點不再是如何去延長生命，而是

如何去豐富生命、協助病人與家屬接納死亡的觀

念，並使病人達至安祥的死亡。 
健保局於八十九年七月一日推出「全民健康

保險安寧療護整合性照護試辦計劃」，實施至

今，經評估成效良好，健保局考慮全面實施，對

安寧療護深具意義。惟目前醫院安寧療護業務，

多反映不敷成本，醫院經營困難，病患脫離安寧

療護出院後之機構及居家照護的配套措施欠

缺，及執行該項業務或案件審查之見解不一而造

成爭議等，值得關切與重視；有鑑於此，本會於

九十三年二月份初審會探討安寧療護之爭議案

件，針對該案件之整體性、個案問題提出討論，

凝聚共識，藉此發現財務面、制度面、醫療品質

面及醫學教育面等相關問題，提供健保局及相關

醫學會參考，期能朝促進醫療品質改善的方面發

展，建立品質導向的審議原則。 

案 例 

案情摘要  
病患為 65 歲男性，89 年因左腎腫瘤施行腫

瘤切除術並接受化學治療；91/12/02 又因良性前

列腺肥大施行經尿道攝護腺切除術(TURP)；92
年 3 月 MRI 檢查，報告顯示有腦部多處腫瘤之

轉移及水腫，92/03/25 施行顱切開術切除腫瘤，

並且接受放射線及化學治療，規則於門診追蹤，

92/07/03 因月前感到左上肢延續至左下肢漸行之

無力，現雙下肢無力再次求診，主訴經常之便

秘、尿瀦留、咳嗽，失眠及食慾下降，入院診斷

為腎細胞癌合併肺、腦、脊椎轉移、泌尿道感染，

住院經過放射性治療及其他積極性療法仍無

效，且隨著病情變化，多重器官衰竭出現，於

92/07/03-93/08/02 入住安寧病房照護；原核定機

關初核以「住院日不適當」為由核刪計 6 日之費

用，複核以「患者雖不易處理，但亦不宜住在安

寧病房過久」為由，不補付費用，申請人不服，

認為健保局無明文規範何謂住院過久？亦無適

切管道轉介病患，尤其病患在最後幾天已經出現

瀕死的徵象，在此關頭更是緩和醫療安寧病房照

顧的關鍵為由，向本會申請審議。 

審定結果 
申請審議撤銷。 

審定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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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所附病歷資料，所載診斷為腎臟惡性腫

瘤、骨骼及骨髓之續發性惡性腫瘤、腦及脊髓之

續發性惡性腫瘤，依病歷紀錄，自 92 年 7 月 27
日至 92 年 8 月 1 日，病患仍有口腔疼痛、吞嚥

困難及 Incidental pain（附帶伴隨性疼痛）等症

狀之記載，給付安寧病床住院照護費尚屬合理，

爰將原核定撤銷，所請費用同意給付。 

問題與討論 

臨床現況 
一. 參與安寧療護試辦計畫 25 家醫院，多次經台

灣安寧緩和醫學學會評鑑，醫療照護品質皆

不錯，目前此試辦計畫經評估成效良好。 
二. 施行安寧療護業務之醫院多表其不敷成本，

因所提供之靈性照顧、生活、家庭及社區支

持系統等其他專業人員，其人力及經費未予

計入成本，參與安寧療護試辦計畫的醫院多

為教會醫院及公立醫院。 
三. 癌症末期病患之安寧療護深具意義，健保局

非常支持，至試辦計畫要正式納入支付標準

全面實施部分，經提報醫院總額支付委員會

第十次委員會議確認，並經全民健康保險醫

療費用協定委員會通過，經提醫療給付協議

會議審查後於 93.06.24 公告修訂「安寧療護

整合性照護納入全民健康保險試辦計劃」。 
四. 有關安寧療護業務不敷成本，健保局會再評

估研議。 
五. 健保局如有發現整體安寧療護平均住院日數

過長之醫院，可即時通知學會，學會將提供

協助及輔導。 

加強改善 
一. 目前中南部安寧療護推展較不易，佔床率較

低，尚須克服諸多阻力。 
二. 安寧療護目前為住院、居家療護兩部分，居

於二者間之後續醫院尚未建置，有待加強。 
三. 安寧療護業務成本費用恐影響照護品質，如

癌末病患之 oral care 顯有不足，宜再進一步

評估成本需求，以加強病患照護品質。 
四. 地區醫院曾表示目前所訂定之安寧療護設置

標準對其而言似過高，但考量癌症末期病患

照護品質，對照護品質及其相關費用影響因

素應併予考量。 
五. 有關健保局各分局審查安寧照護案件，除了

北區分局是家庭醫學科審查外，其餘五個分

局皆由受過安寧緩和專業訓練之醫師擔任審

查工作，會後將針對北區分局之審查情形做

進一步瞭解。 
六. 有關安寧療護申報案件複審時，建議各分局

由接受過安寧緩和專業訓練之醫師審查，如

有人才需求，學會可協助推薦。 

未來發展 
一. 有關安寧療護病患後續醫療照護之機構建置

問題，應及早規劃研議。 
二. 目前安寧療護業務多不敷成本，影響醫院營

運收入，更應給予參與試辦計畫的醫院支

持，而且人口結構老化、家庭結構改變、慢

性疾病增加，預期會增加該業務之需求，故

原本未計入成本的人力設施等應予從新考

量。 
三. 健保局若要擴大辦理，請參考各委員意見及

醫院評鑑結果，作整體規劃。 
四. 可考量依醫院提供之服務及設施情形，給予

不同的支付標準。 
五. 安寧療護業務倘有投資報酬率較低之情形，

以後開放全面實施時，參與醫院資格及收案

條件應嚴謹。 

綜合意見及建議 

一. 隨著人口老化、癌症末期病患增多，目前安

寧療護病床似仍不足。 
二. 安寧療護試辦計畫經評估成效良好，健保局

考慮全面實施，對安寧療護深具意義。 
三. 目前醫院安寧療護業務，多反映不敷成本，

是否肇因於未將周邊設施及人力成本計入，

例如義工、不同宗教靈性人員、病房空間的

需求等等，值得研究。 
四. 地區醫院開辦安寧療護業務，可就其原病床

之使用情形、人力專長、周邊設施、照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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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設置基準，支付標準等研議評估。 
五. 安寧療護試辦計畫擬全面實施，下列各點提

供參考： 
(1) 過去辦理時，未細列部分，如人力、設

施、口腔照護、病房空間及其他周邊基

本條件等。  
(2) 目前醫院經營的困難。 
(3) 收案條件的檢討。 
(4) 合理住院日數之範圍。 
(5) 參與辦理醫院之條件。 

六. 完善的安寧療護，宜作廣度的考量，如病床

問題，應思考病患脫離安寧療護出院後之機

構及居家照護的配套措施。 
七. 安寧療護的品質，影響癌症末期病患甚鉅，

爰執行該項業務或案件審查之醫師，宜由具

安寧緩和醫療專業訓練、且具臨床經歷人員

為之，應較能把握該項服務之合理性。 
八. 住院日數經健保局檔案分析，如無異常時

者，儘量尊重臨床醫師之專業判斷，如有異

常者則深入查核瞭解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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